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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 年下半年全省社会评价组织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考联评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相

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健全我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，切实提升技能人才

评价质量，2025年下半年，拟继续开展全省社会评价组织职

业技能等级认定联考联评工作（以下简称联考联评）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联考联评职业范围及考核方式

按照成熟一个、评价一个的原则，下半年全省联考联评职

业范围包括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、健康管理师、营养师、劳

动关系协调师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、物业管理师、婚姻家庭辅

导师、碳排放管理员、职业指导师。

按照“统一标准、统一时间、统一命题、统一阅卷、统一

督导”原则，联考联评采用理论和技能机考方式开展评价。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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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联考联评的职业，各社会评价组织不得擅自组织认定。

二、联考联评时间安排

2025年下半年联考联评时间于 12月 13日（周六）进行，

全省报名截止时间为 12月 5日(周五）。

三、评价机构申报范围及考生申报条件

（一）机构申报范围：全省已备案联考联评职业且具备联

考联评考场条件的社会评价组织。

（二）考生申报条件：按照联考联评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

申报条件申报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2025年下半年联考联评全省统一使用“湖北省职业技能

等级认定在线报名系统”（https://59.175.218.201:10020/loginKs

Bm?redirect=/index）报名。全省联考联评考务试运营服务由诚

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，提供全省联考联评考试系统、全方

位技术支持、考前业务培训、考生模拟试题练习等服务。

五、联考联评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省各社会评价组织要严格按照联考联评职业的国

家职业标准受理报名，指导考生真实填写申报材料，按照“谁

评价、谁发证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认真做好资格审查并对资格

审查负主体责任，承担相关考务费用。

（二）省本级联考联评考点由具备考场条件的省本级社会

评价组织确定，各市州联考联评考点由具备考场条件的市州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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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评价组织确定。

（三）联考联评考点应制定完备的考务组织方案，严格标

准，规范有序组织实施，同时还应制定突发事件（电力、医疗

等）应急预案，确保全省联考联评工作安全顺利进行。

（四）各地人社部门要高度重视联考联评工作，按照属地

管理原则，加强对参加联考联评社会评价组织的指导监督，落

实资格复审、考务方案审核、现场督导等监管责任，确保全省

联考联评工作客观公正，切实维护考生利益。

（五）省人社厅将组织工作人员到有关市州进行督导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联系人：秦臻 027-87262378

诚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：何勇 13627296346

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5年 11月 13日


